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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公告修訂本公會「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管理辦法」

第三十一條，並自即日起施行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8年5月6日金管證券字第

1080312164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保障投資人權益，本次修正有關證券商辦理受託買賣外國

有價證券業務，應於交易前及成交後之對帳單向委託人揭露

前項相關費用與其收取方式。前開費用有關手續費之揭露方

式應敘明內含或外加之固定比率或區間比率範圍方式為之。

三、檢附本案相關修訂後條文及修訂條文對照表，詳如附件。
  

  

  

　

正本：各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之證券商、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、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、財團法人中華
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、植根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、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(均
含附件)

  

  

  

  

  

　

理事長賀鳴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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